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新北市學童護眼方案-學童高度近視防治」計畫 

115年 1月修訂 

壹、 前言 

    在國內學齡兒童中，至少有 50%到 70%視力不良，其中絕大

多數若非患了近視，就是視網膜焦距不當，且近視一旦發生就

不可回復，尤其「年紀越小罹患近視，就越容易成為高度近視

者」。 

學童的「健康力」，就是國家的競爭力。臺灣學童近視的比

率遠高於歐美國家，研究發現年紀愈小罹患近視，日後發生高

度近視（度數大於 500度）的機會更大。高度近視患者易有視

網膜病變、早發性白內障及青光眼等問題。根據醫學及研究資

料顯示，近視一旦發生，就難以回復，且年紀越小得到近視，

度數增加越快，平均每年會增加 75~100度，如果未加以控制，

就容易進展為高度近視。 

新北市 104年起針對「國小學童高度近視防治服務」，提供

設籍或就讀臺北市國小 1年級學童享有 1年 1次免費專業視力

檢查，自 108年向下擴大到幼兒園視力篩檢異常兒童。不同於

學校健康檢查使用 E字表檢查，幼兒園中、大班小朋友持「疑

似視力異常轉介單暨家長通知及同意書」至眼科合約醫療院



所，由專業醫師進行散瞳前後驗光、裸視視力、最佳矯正視

力、裂隙燈檢查等檢查，並提供衛教及矯治建議。 

    因此，本計畫結合學校、家長、本市醫療院所及學會等，

建構篩檢、轉介及照護網絡模式，提供本市國小 1至 6年級學

童全面性施作免費專業視力檢查，108年更向下延伸至幼兒園

中班及大班學童，讓近視防治結合斜弱視篩檢異常之轉診照

護，藉由早期篩檢早期發現視力異常之學童，提供每年 1次視

力檢查服務，養成學童與家長定期視力檢查、定期追蹤治療之

良好習慣；同時建置本市學童視力檢查資料庫，針對高度近視

高危險群，進行轉介矯治與追蹤管理，培養學童日常生活中正

確的護眼、用眼觀念及行為，期能達到降低本市學童高度近視

率。 

貳、 目的 

一、 早期篩檢發現近視高危險群個案，以早期治療，降低本市

學童高度近視率。 

二、 藉由每年 1次免費專業視力檢查之服務，養成學童與家長 

定期視力檢查之良好習慣。 

參、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合約眼科醫療院所(新北市及鄰近縣市)。 



肆、 實施對象： 

一、 經本市幼兒園健康檢查之視力篩檢異常中、大班學童（檢

查日大於等於 4歲）。 

二、 設籍或就讀本市國小 1至 6年級學童。 

伍、 實施策略及工作內容： 

實施策略 工作內容 

(一)、 建立學童護眼方案篩檢

流程工作模式 

1. 與教育局進行跨局處共同合作。 

2. 召開專家會議研擬篩檢工作模式及提升方案。 

(二)、 相關篩檢表單及海報、

單張、布條等文宣印刷 

印製篩檢相關表單及海報、單張、布條，配送至

學校、幼兒園或合約眼科醫療院所，加速篩檢流

程並宣傳學童護眼方案。 

(三)、 委外專業團體品質監測

與醫療院所資料庫建檔 

1. 進行合約醫療院所實地訪查提升學童視力檢

查流程之品質。 

2. 進行學童視力調查問卷資料統計分析與學童

視力檢查結果分析。 

(四)、 辦理校園說明會 辦理校園說明會，藉由學校依學生名單進行造冊，

協助「家長通知及同意書」(如附件 2)發送。 

(五)、 學童視力篩檢 與眼科醫療院所簽訂服務合約書，方便幼兒園學

童持「轉介單」，國小學童至本市合約醫療院所填

寫新北市學童護眼方案視力檢查個案紀錄表進行

專業視力檢查。 

(六)、 辦理護眼推廣相關活動 1. 以活動形式呈現視力保健重要性，使學童盡情

發揮想像力，加強落實學童對視力保健認知。 

2. 利用各種管道辦理視力保健衛教宣導活動。 

(七)、 經費核銷 由每月合約醫療院所申報之學童護眼檢查資料進

行審查比對及經費核銷。 

(八)、 成果檢討 辦理年度檢討會議，針對年度護眼方案之執行情

況進行檢討及改正，以利於本方案之持續推動。 



 

陸、 經費概算表： 

柒、 單位：新臺幣(元) 

二級科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說明 

一般事務費 人 24,300 410 9,963,000 

視力檢查醫療款費

用： 24,300 人  ╳ 

410元 = 9,963,000

元 

一般事務費 年 1 37,000 37,000 雜支費 

總計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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